新余市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19年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开局之年。新余市积极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〔2019〕8 号）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紧紧围绕财政改革工作重点，逐步推进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，着力形成“预算决策有评估、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应用”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。

一、坚持总体设计，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制机制

高位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地生根，结合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实际，市委市政府出台了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完善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，为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起点。市财政局根据实施意见，积极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行动计划，制定了《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》、《新余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措施》，稳步推动预算绩效改革有序推进，奋力开创新余预算绩效管理新时代。
二、聚焦“三全”体系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

1.2020年度绩效目标申报。在编制申报预算的同时，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必须明确项目的预期产出、效果及相关满意度等绩效目标，并围绕项目所要实现的目标，科学合理测算和申报资金预算计划。2020年度编报预算绩效目标的资金达55，850万元，项目个数225个，实现绩效目标申报全覆盖。一是首次将一事一议项目纳入目标申报范围。二是试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申报，实现市本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覆盖率100%。

2.2019年度事中运行监控。在预算执行环节，对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合理安排项目执行及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跟踪监控，系统反映项目绩效目标的运行情况和实现程度，实施目标纠偏及阶段性预算执行考察“双监控”，对与计划偏差较大的项目及时调整，提高预算执行率，促进绩效目标实现。2019年度绩效运行监控跟踪评价实现部门（单位）全覆盖，跟踪项目数215个，资金总量61，073万元，初步做到了财政资金运行到哪里，绩效监控就跟踪到哪里。
3.2018年度事后绩效评价。在决算环节，运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预算项目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、公正地评价。2018年度项目支出绩效后评价项目205个，评价资金总量为62，206万元。评价方式分为项目单位自评、主管部门评价和财政重点评价三个层次，分别从预算项目支出、财政专项资金政策、部门整体支出等三个维度开展评价。通过事后绩效评价形成意见和建议，在调整部门预算、改进管理措施、完善绩效目标申报等方面得到有效地应用。

4.结果应用管理。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。一是全面落实反馈整改。将预算绩效评价中查找出的问题，及时向部门反馈，并就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；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按要求完成绩效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并反馈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形成闭环管理。二是紧密结合预算编制。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向市政府报告，并提交市人大财经委监督，提升了部门主体责任意识。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高度重视整改落实工作，事后绩效评价结果在调整部门预算、改进管理措施等方面得到有效地应用。如：2019年我们牵头首次开展了财政政策绩效评价，对我市扶持建筑业发展政策进行了全面评价。针对项目内控制度不健全、实施效果不明显等问题，对政策进行了调整，取消了该项目，收回的资金全部上缴财政。
三、强化业务指导，推进落实县区改革任务

按照高质量发展考核要求，对县区2018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考核，考核从绩效管理基础工作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监控管理、绩效评价管理、绩效结果应用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核。通过考核，进一步压实责任，提升县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。在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价方面，县区选择社会关注度高、与民生保障密切相关的部分项目开展重点评价，逐步将涉及“三农”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节能环保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大支出项目纳入重点评价范围，逐年扩大评价的资金规模。与此同时，各县区积极配合完成市与县区共同投资的项目绩效评价，实现市与县区绩效评价工作的联动。

